(88)城规发字第248号

局各业务处室、各区、县规划局:

　　为加强城区沿街铺面房翻建的规划管理，通过对珠市口到广安门外沿街铺面房翻建问题的研究，结合一九八一年经市政府领导批准我局内部掌握执行的“关于城区沿街铺面房翻建的几项暂行规定”，对沿街铺面房的翻、扩建问题最近又请示了市政府领导同志并经批准。现根据市政府领导同志批准的内容，通知如下，请据此执行。

　　一、凡城区沿街铺面房翻建时，应视所在地点的规划和实际情况分别采用下列办法处理。

　　(一)结合基本建设计划退至规划红线以内，可按照规划要求进行建设。

　　(二)属于危险房屋，允许按原有面积、原有高度和层数，原有位置进行翻建。

　　(三)位于便道狭窄、交通拥挤路段特别是路口，应结合翻建，房屋适当后退，可以翻建成二层(后退过多，景观又允许的个别房屋可翻建成三层)铺面房，并允许相应地增加建设面积，但增加的建筑面积以不超过原面积的30%为限，凡在道路红线以内的建筑均不得修建地下室，已确定有临时红线的街道应按临时红线后退。

　　二、城区沿街其他性质的房屋可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三、近期拟改建的街道和路口应从严掌握，一般不得翻、扩建。

　　四、所有违章建设的沿街铺面房，一律不允许翻、扩建，并应视具体情况，立即或结合街道整顿无条件拆除。

　　五、所有沿街建房都要注意景观。

　　六、所在城区沿街房屋均应按规划管理及管理权限的规定经审批发证后施工。否则均按违章建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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